4.1、拟派项目负责人无在建承诺书

致（发包人名称）：
我方在参加贵单位的（交易编号）的（项目名称）的交易活动中，郑重承诺如下： 
1、我方承诺拟派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（姓名）在应标截止日无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上担任项目负责人（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）的情形。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（不通过招标方式的，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日期），结束时间为该合同通过合同验收或合同解除日期。
2、特别声明：我方若隐瞒、提供虚假承诺的，被贵方发现或被他人举报查实，无条件接受发包人、监管部门作出的取消应标资格、中标资格、承包合同、拒绝后续政府工程应标、不良行为记录等处罚，同时发包人有权没收（或者向我方提出索赔）应标担保，如对发包人造成其他损失的，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方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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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人（应标人）：（电子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（电子印章）
日 期：  年  月  日

